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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第1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5年2月12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蔡田木 

委 員：蔡田木、陳建安、陳錫平、吳慧菁（請假）、王莉茹（請假）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季視察重點： 

針對上次會議關於新收囚服發放、洗滌整理及收容人「素食」食材準備、烹飪作等過程有否可能摻入葷食，請機關說明： 

1、新收囚服的發放、洗滌整理 

(1)該所收容人囚服發放對象區分為「被告」及「受刑人」，並依季節提供夏季的短褲及短上衣。冬季則有長褲、長上衣及外

套。 

(2)發放地點在戒護區收容中心，設置地點主要是新收被告及借提寄禁受刑人入監的收容中心。 

(3)回收的地點，包括戒護區的收容中心，以及行政大樓保管庫房外走廊，分別作為移監及期滿出所（或庭釋）繳回保管衣物

的處所。 

(4)回收的衣物，集中送至靜舍洗衣部清潔洗滌，戒護區部分依數量多寡每週送清洗2～3次，行政區則每週送清洗1次。 

(5)洗滌使用工業型洗衣機及脫水機辦理洗脫作業，並視天候狀況與夏、冬季節以日光殺菌曝曬1～4天。 

(6)衣物乾燥後依樣式，如休閒服(黃色)、制服(灰色)、外套及尺寸，如M、X、L…等予以分裝。 

2、收容人「素食」食材準備、烹飪作等過程有否可能摻入葷食 

(1)機關收容人以葷食為大宗，素食為少數收容人，因為食材不一樣，烹煮區域區已分為蒸氣旋轉鍋（葷食）與炮爐（素食）

等2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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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材之準備，葷食、素食均分開準備與清洗，並分由不同視同作業收容人烹飪。 

(3)烹飪後的素食，菜餚及湯品均個別處理，以便當盒盛裝與葷食餐桶送餐式不同。 

（二）本季視察發現： 

1、收容人囚服僅入所時發給1套供收容人穿用，並於出所或移監時繳回，繳回後統一洗滌、曝曬、分裝後發給下一位入所收

容人。 

2、衣物沒有確切穿用年限，只要有嚴重破損、變薄，已無保暖等功能性時，各場舍皆有備品可供換用，輕微破損也有提供簡

易針線包。 

3、對於每位收容人穿著「囚服」時間，僅限於出舍房，一般工場收容人僅於開收封時段以外套形式穿著，非規定一天24小時

均須穿著，因此沒有制服替換問題。收容人也會利用在工場或舍房內清洗。此外，機關合作社也有販售個人衛生等清潔用

品。 

4、收容人可以從外界收受衣物，原則上所稱囚服（或制服）僅屬外衣性質，收容人裡面要怎麼穿，要再加毛衣、穿發熱的內

衣，法令不會限制，也可以向合作社購買便服。 

5、如果是經濟不利的收容人，機關會遵照法務部矯正署函示規定辦理調查，視狀況補助現金，或是說直接發給生活用品，如

完全沒錢，每一季至少一定都可以拿到新的一套那內衣褲。也表示機關有考慮到同學的需要，不會再發生有買不起內褲的

這類事情。 

6.收容人非常多元，炊場作業人員也很辛苦，要滿足每個人的口味相當不容易，建議遴派一個吃素的視同作業收容人來處理

素食烹飪這個區塊，但可遇不可求，機關針對這方面訊息也會廣為宣導。 

7、關於炊場素菜的比例，蔬菜與現成食材的比例應該是一半一半，要從蔬菜裡面的擷取蛋白質難度偏高，一定會有豆製品，

且機關的素食，蔬菜及素料的會是一比一的比例去做。 

(三)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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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小組115年2月12日下午2時，於臺北看守所會議室召開本（115）年第1次視察小組會議。 

2.由機關針對收容人罹患皮膚病遲遲未能根治的個案建議採取專案追蹤模式，以確保療程不中斷，避免抗藥性的產生。以及

建議要更新為塑木或者不易蟻蟲毀損的材質，再予闡述說明。 

3.上次會議提交某收容人向北所申訴，同時向小組陳情等2案的處理進度。 

4.就新收囚服發放、洗滌整理及收容人「素食」食材準備、烹飪等過程予以簡報並接受委員提問。 

(四)下季視察重點： 

1.115年第2外部視察小組會議預定於115年5月份第3週（11日-15日）於臺北看守所會議室召開，確切開會時間再請該所分行

開會通知。 

2.請臺北看守所就收容人的就醫、就診，以及季節性慢性疾病等醫療保健相關規劃與執行狀況予以說明。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1.新收囚服發放、洗滌整理 該所已就收容人囚服之發放、回收、洗滌及汰換

及囚服穿用時段等事項詳細說明。 

無 

2.收容人「素食」食材準備、

烹飪作等過程有否可能摻

入葷食。 

該所對於「素食」食材之準備、清潔、烹飪等分

裝作業均分開處理，並顧及素食者營養均衡及蛋白質

之攝取。 

再詢機關近期內有無收容人提出類似疑義或針對

素食提供具體建議事項。該所表示並沒有其出收容人

提出有關素食建言。此外，也有宣導各場舍收容人如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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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見，可隨時向值勤主管及炊場主管反映，或於每

月膳食會議提出建議，機關將會儘量滿足同學需求處

理。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3 4 北所超額收容已達45％以上，建

議降低收容以符拘禁收容人權益，建

請署裡協助解決北所超收的窘境。 

該所核定容額2,134人，截至115年2月12日

收容人數3,266人，超額收容1,132人，超收比例

仍達53%，本小組將持續關注。 

持續列管 

114 1 關於所涉重罪不得假釋及刑期10

年以上者，建議院檢得於還押票加註

相關警語或以其他更快速方式通知監

禁機關。 

還押票係由法院及檢察署核發，非屬矯正署

署權責。矯正署將審酌相關意見，並評估是否於

院部會談時提出討論。（114年9月18日法矯署綜

字第11402012700號） 

持續列管 

114 4 收容人罹患皮膚病遲遲未能根治

的個案，建議採取專案追蹤模式，確

保療程不中斷，以避免抗藥性產生。 

收容人依監獄行刑法第55條實施自主健康管

理，倘有醫療需求均可提出，由本所協助安排門

診診療，續由本所依醫囑按時眼同服藥；另倘經

醫師診療後評估其病況特殊需追蹤者，診間亦會

主動安排回診等相關事宜。 

解除列管 

114 4 北所若有老舊木質地板，建議更

換為塑木或不易蟲蟻毀損的材質，並

本所除孝二舍、靜二舍及明二舍部分舍房仍

為木質地板以外，其餘舍房均已更換為塑膠貼皮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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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收容人注意舍房清潔及物理性防

護蟲蟻入侵。 

地板，將視本所營繕相關作業情形，陸續更換。 

五、附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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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5年度第1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2月12日下午2時 

地點：行政大樓會議室 

主  席：蔡委員田木              紀錄：吳基煌 

出席人員：  

蔡委員田木、陳委員建安、陳委員錫平 

列席人員： 

秘書黄玉明、戒護科長汪承漢、輔導科長高瑋宏、衛生科長楊旻璟、作業科長蔡文政、總務科長林伯聰 

壹、114年第4季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建議事項機關回覆說明： 

秘書黄玉明： 

本所位於地下接見走廊入口處之外部視察小組信箱裡面有1張紙條，請小組委員於會後前往開啟拿取。 

召集人蔡田木： 

建安委員未隨身攜帶信箱鑰匙，仍請建安委員明（13）日上午11時左右到所開啟，內容部分由本小組群

組共同檢視後再予況妥處。 

紀錄說明： 

上次會議視察小組建議及補充共有3點，第1點收容人罹患皮膚病遲遲未能根治的個案，小組這邊是建議

說採取專案，追蹤的模式，以確保療程不中斷，避免抗藥性的產生。第2點，臺北所老舊木質的地板，有建議

要更新為塑木或者不易蟻蟲毀損的材質。第3點某收容人向視察小組提出2個陳情案（同時向臺北所提起申

訴），將請臺北所相關業務主管補充說明。此外矯正署函請轉知各委員，關於外部視察小組的資料製作的方

式，相關問卷連結採不記名google 表單方式填寫，以上資料以電子郵件轉知，併請各委員撥冗填寫。 

召集人蔡田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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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所方的說明，各位委員有無再瞭解的地方。 

委員陳建安： 

關於更換塑膠地板部分，在學校關於方案的變更，皆會導入成效評估，若有換或沒換塑膠地板的差異性

在哪裡，或許並非木質地板，當然氣候也是影響因素之一，如果有成效評估可提出補上，或者以半年，或1年

的觀察，是不是真的有所改善，這樣會更有依據。所方現在所提是不是只剩下孝二舍、靜二舍及明二舍是木

質地板，還是有其他材質的地板？ 

召集人蔡田木： 

同學現在都睡在地板上嗎？ 

科長汪承漢： 

本所舍房有部分有床鋪，房內有1～3張上、下舖的床，部分睡床，部分睡地板上，本次回復內容係就小

組提出當時清查，實際上僅孝二、靜二及明二是傳統的木質板，其他舍房都是塑膠地板，即前幾年就有汰

換，當初靜二及明二未更新，當時收容人數屬空房狀態，目前已有超收因此空房舍陸續配入收容人亦即本所

舍房有9成都是塑膠地板，目前尚有更緊急的工程處理排定中，以上房舍地板會再視實際狀況辦理汰換。 

委員陳建安： 

我是公衛專家，畢竟集體生活，衣物雖不是統一洗，也許衣物也是感（傳）染之一，也不能確定某些收

容人衣物一起洗才是感染的主因，也不能確定真的有改善，若全部都改成塑膠地板，照理說會在衛生科某類

皮膚病的數據可能會變少，若沒有變少，更換塑膠地板也不是這個原因，工程當然有其先後順序，今天木質

地板會受到關注，主要是安全及衛生等，看看此部分是否有所改善，全面檢視改善後的效果及量化數據的支

持，也可以作為他機關參採，推廣全面更換易腐朽的木質地板。 

就罹患皮膚病而言，可能會有搔癢，夜間無法入眠，影響他人而造成囚情不穩定等皆有相關連帶性，以

及消耗機關戒護、醫療等資源，嗣後有精進改善方法與及相關改善數據，可向小組提出。 

召集人蔡田木： 

舍房已經有9成是塑膠地板，皮膚病的傳感染也不一定是老舊木質地板的關係，另外想瞭解睡地板有無床

墊之類物區隔，可能其他因素造成皮膚病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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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長汪承漢： 

收容人都會將涼席及墊被墊在地板上。 

召集人蔡田木： 

針對睡地板與皮膚病有無顯著關係，就此部分得予統計參考。皮膚病在團體生活裡面是很麻煩的問題，

我們應該要正視，在確切瞭解原因後才能更有效處理。 

科長汪承漢： 

另外，這邊就上次會議提及謝姓收容人陳情案予以說明，謝姓收容人有向小組陳情也併同向本所提起申

訴，他的主要有兩個訴求： 

第1案：曾經說使用塑膠的水桶打熱水，會產生塑膠微粒危害到健康，本所使用盛裝盛水的容器，為兼顧

收容人健康福祉與戒護安全管理，依需求評估選用食品安全標準之耐熱塑膠容器，或是金屬的容器做為日常

使用器具，應該沒有損害收容人健康情形。 

第2案：反映他吃素，認為本所提供素食有使用加工醃製品，認為違反衛福部國健署的警告，認為加工品

會導致大腸結腸癌的風險。本所收容人菜單都是經過營養師審核過，依法採購合格的食材，素食餐點中使用

的豆製品跟佐餐類的食材，考量素食者的蛋白質攝取需求及團膳特性所調配，相關食材都符合食品安全衛生

規範，並無危害健康之虞，本所也參酌營養師專業意見，在合規前提下適度調整菜單，該謝姓收容人向本所

提出申訴，這兩案他後來也都撤回，也沒有作成申訴決定。 

貳、本季視察重點項目執行情形報告及提問事項： 

召集人蔡田木： 

兩位委員對謝姓收容人所提陳情，所方處理的意見有其他意見（兩位委員皆無意見），接下來進行本次視

察重點。1.說明新收囚服的發放、洗滌整理。2.收容人「素食」食材準備、烹飪作等過程有否可能摻入葷食

的情形。 

科長蔡文政： 

本所新收囚服發放地點設置在戒護區新收接收中心，發放對分兩類新收被告及受刑人，外套類、長褲及

上衣。另附帶說明，所謂內衣、內褲即所稱新收（手）包，對經濟情況欠佳或經濟情況不利的收容人若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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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帶盥洗用具，本所即會提供。 

發放樣式及數量部分，在新收被告方面，夏季會發放短褲及短上衣，冬季則有長褲及外套等，被告與受

刑人發放對象有所區隔，相關樣式如螢委員手邊資料，至於回收部分有兩個地點，第1個地點是在戒護區接收

中心，回收對象是接續執行的收容人，本所有他監寄禁或被告到所執行或開庭，開庭結束返回原監執行之後

在新收區辦理衣物回收，另1個回收地點是行政大樓保管室外面走廊，回收對象是期滿出所收容人，還有庭釋

回所領取他的保管衣物或入所攜帶的便服。以上兩個點回收衣物，統一送到本所洗衣部清潔洗滌。 

戒護區回收的每週送洗是2～3次，依照數量多寡送洗，行政大樓則每週1次，洗滌方式採用工業型的大型

滾筒洗衣機（35公斤級），清洗完畢用工業型高速脫水機，之後做日光曝曬消毒1-4天，冬天則曝曬3天左右，

夏天大概約2天左右，清潔後依樣式分裝，屬於休閒服務類，或者制服類及外套等為避免清洗完之後的衣服再

次受到汙染，本所採購大型置物箱（將近20個左右），即按樣式、尺寸分裝，以上報告。 

召集人蔡田木： 

以上說明稍後再予提問，接著就收容人「素食」食材準備、烹飪作等過程有否可能摻入葷食之可能予以

說明。 

科長林伯聰： 

針對收容人提出素食在食材準備跟烹飪過程各方面，有否可能參入葷食的情形，大家可以看一下手邊資

料，從烹煮區與一般收容人的烹煮的爐具，其實都是分開，蒸汽鍋爐是屬一般烹飪葷食使用，旁邊獨立出來

的鍋具、爐具就是針對烹飪素食所準備。 

食材的準備與清洗一定也是分開，因為他們是不同的東西，烹煮一定也要分開，串在一起煮出來的味道

都不一樣。其實收容人有反應可能摻到的話，味道會是十分明顯，因此烹飪、分裝的作法都是獨立，素食有

素食專用餐盒素食盛裝然後配發予場舍，以上報告。 

召集人蔡田木： 

針對今天作業跟總務科所提出來的有關囚服及素食烹飪部分，兩位委員有沒有什麼問題？ 

委員陳建安： 

收容人有沒有需要自己自費購買囚服，大概都是機關發給他們的，因此收容人的收容時間也不一，有沒



10 

有什麼樣的標準？在破損、髒汙等淘汰比率或汰換機制，譬如說穿了2年或3年再收回來，像這樣子的話，一

定有色澤不同，也應該會全部都要回收，不能帶回去。但是冬天有可能穿久了，也不是那麼保暖，因此有無

標準的回收淘汰機制，另外洗滌放入什麼樣的洗潔精，是不是有殺菌或其他功效等，畢竟是團體生活，相對

可能要更注意一點，就這一部分的就教。 

另外，炊場整個來說，收容人非常多元，作業人員也很辛苦，要滿足每個人的口味，以大類來說，吃素

食的人現在可能越來越多，不管是他基於什麼原因，素食也有不同類別，也許我們不太確定他覺得機關需要

再改善的部分到底在哪裡，有沒有辦法跟他溝通，如果一直常有這方面的申訴，或許我們炊事人員，尤其在

素食工班可找1個吃素的視同作業收容人來處理這個區塊，可能會降低同學的疑慮。其他在團體生活上要求炊

事裡面做到多精緻，可能也不是那麼容易，也許做一兩點的調整，以上就教。 

委員陳錫平: 

關於衣物部分，我想請教一下，就穿在外面（除了內褲之外）就只有一套嗎？換洗是多久換洗，換洗期

間要穿什麼，他們多久要換洗，還是要自己清洗，所方的清洗應該是說他們繳回以後才再清洗，他們在使用

的出監前或出所前的過程當中，清潔是如何處理，如果需要換洗，需要穿什麼？再來天氣冷，能不能有一些

自備的保暖的衣物，外套看起來寒流來的時候，可能不太夠，如何因應。 

素食部分我想請問一下，素食餐點他可能感覺不太妥當的地方，在於有些是現成品或是加工品，當然那

些都是符合食品安全的規定。他吃到這種食品比例是多高，比如說是剛剛看到照片裡面是現炒的，或者是說

新鮮的食材，除此之外，平常會吃到的醃製，或者是做好的那個現成品。或現做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科長汪承漢： 

本所素食收容人約數10人，不會超過50個啦。分裝都是採便當盒裝。 

召集人蔡田木： 

剛剛兩位委員的問題，請作業科先予回應。 

科長蔡文政： 

關於衣物的清洗，本所會採購洗衣精，衣物的汰換，比較老舊破損，場舍會提供備品，他們衣物會在舍

房裡面清洗，外套可能在工場做清洗，他們也會視天候狀況清洗，短袖或衣褲之類，通常是利用假日在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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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洗滌。 

召集人蔡田木： 

衣褲有淘汰標準嗎？ 

秘書黄玉明： 

其實囚服的淘汰，並沒有一致性的標準，但是破掉、破等損情形就會丟棄，機關每年都會編列經費購買

新的囚服，等於是說機關每年都會有經費，我們會請需求單位（戒護科），就今年需要買外套，還是褲子，或

是什麼樣的尺寸的衣服等等，將需求提出來，總務科就會按照需求單位辦理採購。 

基本上就是場舍主管會參照囚服狀況逐步汰換丟棄，原本庫存衣服不足，就會把這些數量報給戒護科內

勤統計，每年度辦理囚服的採購時，把需求提出來。 

召集人蔡田木： 

原則就破損之後才淘汰，建安委員有提到說褪色，功能性保暖問題，有些衣服穿的久了就不會保暖，有

無功能性的標準，或是只有1個標準叫做「破損」。 

科長汪承漢： 

原則上，以破損為主，關於委員所詢禦寒的部分，基本上收容人可以從外界收受衣物，我們的法令規定

是收容人穿在外面的外衣是機關指定，即是我們講的公家制服，是所謂的外衣。至於他裡面要怎麼穿，要再

加毛衣、穿發熱的內衣，法令不會限制，自然可以從這方面去著手增加自己禦寒，本所合作社也有販賣所謂

的便服，也可以穿。 

剛剛委員提及怎麼清洗，其實矯正機關運作是這樣，受刑人在工場工作，只有早上開封出舍房時，要把

全套制服穿起來，到工場之後，通常夏天就會把外面襯衫脫掉，只穿白內衣，趁這個時候去洗，或是在週

六、日不開封也可以清洗。 

關於炊場素菜的比例，因為通常素食在炊煮，如坊間吃素食，蔬菜與現成食材的比例應該是一半一半，

若全部是蔬菜類，可能整盤都是炒青菜，終究是要有蛋白質的補充，從蔬菜裡面的要有蛋白質難度偏高，一

定會有豆製品，這類的素料才能夠去補充蛋白質，我們素菜便當裡面通常都是大概會有素料在加上蔬菜，一

比一的比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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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囚服，本所場舍其實都有備品，真的破損了或是已經薄到不行了，就會做更換，所謂的囚服、公家

服，或是說制服，終究是公物。如果收容人毀損，如把它撕破或怎樣之類，我們依法會實施懲罰，因為這是

破壞公物的行為，如果因是穿久壞了，當然就是會視情形來處理若是簡單的破損，場舍主管會拿針線給他修

補。沒有辦法修補那就直接汰換。 

召集人蔡田木： 

囚服一個人發一套，錫平委員關心的是這個。 

科長汪承漢： 

實際上他們都是當外衣在穿，並不是說我們要求他24小時都只能穿這一套，然後要要連穿好幾個月，內

衣褲於入所時會發給基本一套，入所後自行購買。內衣褲不會是我們定義的囚服。 

召集人蔡田木： 

有一次監察委員在關心的就是我們同學連內衣褲都買不起等問題，應是說我們有提供衣物及囚服，就是

提供了這些必要的保暖或者必要的衣物。 

科長汪承漢： 

本所目前每一季都會調查一次，如果經濟不利的收容人，會視狀況補助現金，或是說直接發生活用品，

所以如果就算真的都完全沒錢，每一季至少一定都可以拿到新的一套那內衣褲。 

召集人蔡田木： 

這個部分可以補充，所方提供同學衣物或囚服包含哪些，表示說我們這個地方也考慮到同學的需要，不

會再發生有買不起內褲的這類事情。 

秘書黄玉明： 

再補充，本所合作社這邊也有販賣消毒水，如依必朗或菲蘇德美之類的清潔衛生用品，這些東西用在身

體，或者是他的衣物上面，也都會達到消毒的作用。也不是說完全沒有辦法取得，剛剛戒護科長也講關於經

濟不利的收容人，每兩個月以及每半年都會有一些補助，內層衣物應該也都不是問題。 

另外補充，素食這一點，會提出這樣疑問的同學，幾乎是沒看過，會去質疑素食跟葷食不分這樣子的同

學，相對是比較特殊，機關內沒辦法像自由人在外面買素食，我們也能理解外面買素食會吃到很多素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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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類很少，但是在矯正機關裡面，其實應該不太會發生，因為收容人倒出來的廚餘大多是青菜，青菜他們是

不太吃的，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他們要吃到大量的青菜相對比較容易的。 

召集人蔡田木： 

剛剛委員有提到說做菜的人，機關可不可以找一個吃素的視同作業收容人去做菜。 

科長汪承漢： 

炊場作業我們會用海選方式配業，因為全年無休，早上五點起床，大概要忙到最後晚上6點才能回到舍

房，跟別的單位比算很辛苦。通常短期的都不會有很高的意願，因此會有一些獎勵機制，鼓勵他們吸引他們

過去。 

召集蔡田木： 

兩位委員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兩位委員一致回應沒問題），感謝相關單位同仁提供這麼多資料，剛剛有提

到有一些的問題，能夠精進的再予精進，接下來討論下季視察重點。 

參、下季視察重點： 
委員陳建安： 

我覺得可能需要關注一點，多瞭解衛生醫療處遇改善等方面，如生活、疾病、掛號，尤以季節性慢性疾

病與衛生問題與基礎牙痛醫療等等，尤以衛生醫療方面有無更新的作法或處理讓我們瞭解。 

召集人蔡田木： 

剛剛建安委員有提到衛生醫療及飲食問題，想瞭解一下關於廚餘部分，出餐幾桶，回收幾桶廚餘有無統

計，亦即同學接受程度等等，另外今年度北所有沒有想要再精進的議題。 

秘書黄玉明： 

本所主要統計每日廚餘量桶數，即每日回收廚餘大約重量，並沒有統計烹飪出去幾公斤，廚餘回來幾公

斤。今年度感控協會將至所瞭解衛生醫療問題，此部分請衛生科扼要說明。 

科長楊旻璟： 

這是衛福部的計畫，今年已經是第2年，矯正署是指定今年有3個矯正機關包含本所等單位參加，主要他

們有一筆專案經費，請專家學者到矯正機關及長照照機構，去年第1年有矯正機關參加，今年再新增三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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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不同性質機關，像看守所、少年單位等等入所場勘以後，就疥瘡議題感染控制部分提供一些建議。 

這個計畫主要要設計一套可以執行的感控作為，到時候函頒給各矯正關依循，即專家學者進來場勘會提

供一些意見，必須由實務單位單位跟他們一起來討論，看看哪一些意見可行，哪一些意見不可行。 

舉例來說，去年他們場勘矯正機關有提一個意見，如果現在有1位收容人確診，確診之後是不是可以就他

所有（好像是四星期內）曾與他接觸過的人，包括他被借提出去的話，所有跟他有接觸過的法警，一律要做

一些相關調查（疫調），這部分後來是有直接跟他們說明，在執行上有困難，因為第1個法警也不是我們直屬

的單位。第2個矯正機關配房異動蠻頻繁，名單提供確實有一些困難，名單一定可以撈的出來，做到抽絲剝繭

的相關調查是不是有罹患疥瘡，但感染源到底在哪裡會有困難，這一點經過討論後，實務上是有困難的情

況，後來予以取消。 

簡單的說，就是希望協會跟實務機關，以協會的專業觀點提供建議，看實務機關在怎麼程度可以執行。 

召集人蔡田木： 

此部分，還是回到我們醫療衛生的這個議題，看看收容人的就醫、就診，同學醫療保健的相關規劃與執

行狀況，今天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肆、散會 


